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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護理機構分類設置標準住房寢室及衛浴設備之門寬規

定乙案，復如說明段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局104年10月23日北市衛醫護字第10441123801號函。

二、查本部102年12月31日衛部照字第1021581254號函，略以

：護理機構．．．；住房寢室及衛浴設備至少應各有一扇

門，寬度至少為零點八公尺，門寬定義，係指門實體寬度

（淨寬），尚不包括門框寬度。護理機構住房寢室及衛浴

設備門寬應依該標準之特別規定辦理。

三、有關所詢門寬規定是否包括門板厚度說明乙節，所詢門寬

定義，係指門的實體寬度，即門淨寬，因門板厚度會減少

淨寬距離，故門寬尚不包括門框寬度及門板厚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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